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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安礼华粤(广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文化长城”或“公司”)进行审计并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同时

出具了《2023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等相关规定，董事会对

安礼华粤(广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公司财务报表发表无法表示意见的情

况说明如下：

一、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的事项

(一)持续经营存在不确定性

文化长城 2023 年度营业总收入为 4,235.47 万元，营业收入持续低迷，归属于母公

司净利润为-9,660.67 万元，已连续六年亏损；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权益合计为-51,115.76 万元，尚有 75,783.59 万元债务本息逾期未归还；因债务逾期、

子公司失控等事项，文化长城涉及多起诉讼，部分银行账户以及部分子公司股权被司法

冻结。

如财务报表附注“三、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之“（2）持续经营”所述，文化长城

管理层计划采取措施改善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但文化长城的持续经营仍存在重

大不确定性。

我们(指年审机构及其签字会计师，下同)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

文化长城在持续经营假设的基础上编制财务报表是否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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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外销售业务的真实性、应收账款及信用减值的准确性

如财务报表附注七、（2）所述，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海外应收账款 28,688.14

万元、坏账准备 28,688.14 万元。按照审计准则的要求，我们对上述应收账款设计并执

行函证程序，其中已发出 123 份询证函中，46 份发送成功，发送成功的询证函涉及金额

为 5,099.49 万元，77 份发送失败的询证函涉及金额为 10,211.85 万元，截止审计报告

出具日全部未收到回函。我们执行的审计程序不能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充分、适当的审

计证据，因此我们无法判断文化长城财务报表与海外销售业务相关的应收账款形成的原

因，以确认海外应收账款期初余额的真实性、以及应收账款的信用减值准备的准确性。

(三)非经营性占用资金尚未全部归还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以下简称“广东监管局”）2021 年 8 月

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文化长城 2016 年至 2018 年期间存在向原控股股东蔡廷祥等

关联方提供非经营性资金约 45,383.00 万元。文化长城 2023 年度已自查整改，但上述

非经营性占用资金尚未全部归还。如附注十六、（1）所述，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资金占用涉及的潮州市名源陶瓷有限公司（蔡廷祥等关联方）、潮州市枫溪区锦汇陶瓷

原料厂（蔡廷祥等关联方）、潮州市源发陶瓷有限公司（蔡廷祥等关联方）（以下简称“蔡

廷祥等关联方”）的资金占用仍未全部归还，2021 年度仅由文化长城现实际控制人孙光

亮先生代偿 4,221.43 万元，孙光亮先生代偿后其他应收款资金占用账面原值 27,111.90

万元、减值准备余额 12,827.18 万元。截至审计报告日，由于蔡廷祥等关联方并未按照

公司 2020 年度报告披露的“其他应收款解决方案”承诺在 2021 年 12 月 30 前偿还占用

文化长城资金 7,679.99 万元，文化长城已提起诉讼追偿。2022 年 5 月 31 日，潮州市枫

溪人民法院对上述案件进行了立案，后续由于文化长城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法院预缴诉讼

费，本案按原告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撤诉处理。基于上述情况，我们无法判

断上述蔡廷祥等关联方资金占用款项减值准备计提金额的准确性。

(四)子公司和联营企业无法实施审计程序，相关的股权投资减值金额的准确性无法

确认

1、失控的子公司情况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七、其他重要事项 1所述，文化长城在并购北京翡翠教育科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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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翡翠教育”）、广东联汛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汛教

育”）时，与业绩承诺人签署了相关的《盈利及减值补偿协议》，文化长城已对翡翠教育、

联汛教育提起因业绩对赌未完成应向公司进行赔偿的民事诉讼。深圳中院、潮州中院已

分别于 2021 年 12 月 6 日、2021 年 10 月 18 日受理了文化长城对翡翠教育、联汛教育的

民事赔偿诉讼。2022 年 12 月 6 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了（2021）粤 03

民初 747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于文化长城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

据，本院不予支持，驳回原告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023

年 5 月 26 日，潮州中院下达了(2021)粤 51 民初 537 号的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

原告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驳回反诉原告广州商融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许高镭的全部反诉请求。文化长城、许高镭、广州商融均提起上诉，二审审

理中尚未出判决。2019 年 12 月，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蔡廷祥曾因投资行为当中资金给

付发生纠纷并为此向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报案，该事项于 2020 年 2 月被立案侦查。

公司后于 2022 年 10 月收到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出具的京公东撤案字[2022]50975 号

《撤销案件决定书》，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

六条之规定，决定撤销前述案件。

文化长城 2018 年对翡翠教育、联汛教育的长期股权投资分别计提减值准备

57,882.54 万元、62,597.15 万元，剩余的股权价值 79,829.19 万元在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核算。

文化长城于 2016 年 10 月 11 日发布《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河

南长城绿色瓷艺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公告》，以 2016 年 8 月 31 日为基准日，以经

评估确定的转让价格 18,291.17 万元将子公司河南长城绿色瓷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长城瓷艺”）100%股权转让给深圳市东方置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置地”），

于 2019 年 12 月 25 日与东方置地、广州隽隆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隽隆贸易”）签

订的就转让子公司长城瓷艺股权事项签订的《债务转让协议书》，2020 年 12 月 23 日经

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粤 0191 民初 12537 号]判决不

成立。在法院判决《债务转让协议书》不成立的情况下，公司 2020 年 1 月处置长城瓷

艺股权事项已失去交易基础，与股权处置相关的交易事项不应确认。文化长城对长城瓷

艺股权投资 2019 年、2020 年分别计提的减值准备 3,708.83 万元、5,932.95 万元。因

长城瓷艺的股权于 2020 年 1 月 16 日已变更登记为隽隆贸易，文化长城对长城瓷艺失去

控制。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文化长城在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科目列报长城瓷艺投资

12,358.2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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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期末，文化长城尚未恢复对翡翠教育、联汛教育、长城瓷艺的控制，审

计范围受到限制，我们未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判断相关的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期初、期末余额以及其他综合收益列报的公允价值变动余额是否准确；同时截止审

计报告出具日，针对联汛教育、翡翠教育的相关案件最终处理结果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

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2、联营企业情况

2023 年 12 月 31 日，文化长城对联营企业潮州民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

列报金额为 6,036.00 万元，由于我们尚未取得该联营企业的审计报告、报表等资料，

无法实施延伸审计和分析性复核等审计程序，也无法判断其期末余额的准确性，以及是

否存在减值的情况。

（五）存货减值问题情况

存货情况

如财务报表附注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5）所述，被审计单位存货主要为库

存商品，其账面原值为 4,615.36 万元，我们对其实施了监盘程序，由于部分存货摆放

比较混乱且摆放现场处于停电状态，无法有效观察，导致无法进行有效监盘；另外，库

存商品中大部分为藏品仓库的瓷器、字画等产品，我们与被审计单位进行了沟通，并拟

获取其如拍卖、评估、价格查询等资料，截至审计报告日，尚未获取到上述资料，我们

无法判断其对减值损失的影响。

二、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的理由和依据

年审机构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的理由和依据是：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第七条 当存在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不能得出财务报表整体不存在重

大错报的结论情形之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第十条 如果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但认为

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且具有广泛性，注册会计师应当

发表无法表示意见。

三、对报告期内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可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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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年审机构无法判

断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中涉及事项对文化长城报告期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可能的影响金额。

四、董事会对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意见及消除该事项及其影响的措施

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已经认识到前述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对公司可能造成的

不利影响，将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前述事项对公司的影响，以保证公司持续稳定健康

地发展，切实维护公司和投资者利益。具体措施如下：

(一)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资金占用

情况暂未消除，公司此前从相关部门口头获悉公司第一大股东蔡廷祥先生因涉嫌挪用资

金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公司函询潮州市公安局，后收到复函显示，犯罪嫌疑人蔡廷

祥因涉嫌挪用资金罪被潮州市公安局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经潮州市人民检察院批

准，被潮州市公安局执行逮捕。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态进展，继续督促原控股股东及

其关联方尽快偿还资金，协调各相关方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尽快解决资金占用问题，以消

除对公司的影响。

(二)失控子公司

1、对于北京翡翠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简称“翡翠教育”)

翡翠教育原股东与公司互相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案尚有部分仍处于审理或执行阶

段，暂未了结。翡翠教育诉公司的名誉权纠纷案已结案，经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裁

定，公司已发布《致歉声明》。2019 年 12 月，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蔡廷祥曾因投资行为

当中资金给付发生纠纷并为此向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报案，该事项于 2020 年 2 月被

立案侦查。公司后于 2022 年 10 月收到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出具的京公东撤案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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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50975 号《撤销案件决定书》，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

诉讼法》第十六条之规定，决定撤销前述案件。

截至本报告期期末，公司尚未恢复对翡翠教育的控制。公司将与审计机构保持紧密

联系，对翡翠教育会计处理等相关事项进行充分沟通落实，努力争取恢复对翡翠教育的

有效控制。

2、对于广东联汛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联汛教育”)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粤 0106 民初 13647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许高镭、许高云、聂雅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联汛教育返还营业执照

正本和副本的原件、税务登记证书及副本原件、印鉴章(包括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

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印鉴章)、财务会计报告、财务会计账簿及原始会计凭证、银行账

户信息、银行 U盾。许高镭、聂雅不服一审判决，分别提起上诉。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作出(2021)粤 01 民终 1679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天

河区人民法院(2020)粤 0106 民初 13647 号民事判决；(2)上诉人许高镭于本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联汛教育返还营业执照正本和副本的原件、税务登记证

书及副本的原件、印鉴章(包括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印鉴章)、

财务会计报告、财务会计账簿及原始会计凭证、银行账户信息、银行 U 盾；(3)驳回被

上诉人联汛教育的其他诉讼请求。

因许高镭先生未依法执行法院生效判决，该案原已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广州市天河

区人民法院作出(2022)粤 0106 执 8639 号《受理案件通知书》，决定立案执行。后广东

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作出(2022)粤 0106执 863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2022)

粤 0106 执 8639 号案件的执行。

因公司本身不是联汛教育诉许高镭证照返还纠纷执行案的直接当事人，公司此前未

曾单独或直接收到过法院裁定终结执行联汛教育诉许高镭证照返还纠纷案的《执行裁定

书》。公司系从另案文件材料中获悉法院已就前述执行案作出终结执行的裁定，“终结执

行联汛教育诉许高镭证照返还纠纷执行案”的行为并非公司本意，公司不认可许高镭或

联汛教育有权向法院申请“终结执行联汛教育诉许高镭证照返还纠纷执行案”；公司此

前对此亦未知情，公司也从未向法院申请“终结执行联汛教育诉许高镭证照返还纠纷执

行案”。

公司对前述事项高度重视，正在商讨后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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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继续向《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文件上的相关主体沟通了解确认前述《股

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内容、签字、盖章、日期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2)结合实际情况，初步拟考虑向作出终结执行裁定的法院依法提出异议，请求法

院依法予以纠正。

联汛教育失控后，公司曾尝试重新选任联汛教育的董监高，但未获得落地执行。自

联汛教育失控时起至今，联汛教育未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拟对联汛教育的

管理控制无法得到联汛教育当前实际管理层的执行，公司拟主导联汛教育的经营活动和

财务活动事项存在困难，且公司未能取得联汛教育的财务数据，无法掌握联汛教育的实

际经营情况、资产状况及面临的风险等信息，联汛教育仍处于失控状态。

就联汛教育失控、审计事项，公司将再次向联汛教育现管理层发出通知，督促其执

行董事会决议、股东决议，要求其向公司移交联汛教育相关印章、账册凭证及经营资料。

3、对于河南长城绿色瓷艺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长城瓷艺”)

2020年 12月 23日经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粤 0191

民初 12537 号]判决不成立。在法院判决《债务转让协议书》不成立的情况下，公司 2020

年 1 月处置长城瓷艺股权事项已失去交易基础，与股权处置相关的交易事项不应确认。

公司将尽快与相关方广州隽隆贸易有限公司进行协商，要求返还长城瓷艺的股权，同时

公司不排除通过法律手段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

(三)应收账款

因原管理团队缺乏对应收账款的管控，导致公司存在应收账款余额较大且回款率较

低的风险。鉴于前述事实情况，公司现任管理层一直非常重视应收账款的管理，逐步建

立及完善客户评级制度，并根据客户评级情况给予适当的信用期和信用额度，从源头保

证应收账款的安全性。公司还明确了销售业绩和回款目标的责任人，并将销售和回款任

务的完成情况作为日常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定期对账龄进行分析，及时安排催款，尤

其重视大额应收账款的催收工作，使应收账款风险控制在可控范围内。

(四)持续经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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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已高度重视，正在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不断提高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切实维

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在发展现有业务的同时，将不断推进新业务的开展，找

寻新的利润增长点。

五、董事会对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报告的意见

董事会对年审机构在 2023 年度审计执业过程中对前述事项出具的非标准审计意见

审计报告表示理解，并提请投资者在充分关注非标准审计意见相关信息的同时，充分关

注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期后情况及影响消除情况。

六、独立董事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报告的独立意见

年审机构对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后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对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进行专项说明。我们对

公司被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进行了充分关注，现基于我们的独立判断发表非标

准审计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如下：

经审查并与相关方沟通，我们对年审机构在 2023 年度审计执业过程中对前述事项

出具的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报告表示理解；董事会对该事项的专项说明符合公司的实际

情况。我们同意董事会对该事项的相关说明及处理并将督促董事会和管理层妥善处理相

关事宜，消除相关事项对公司的影响，更好地促进公司发展，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七、监事会意见

审计报告中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的其他事项基本客观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各监

事表示认可。监事会建议董事会和管理层认真梳理公司现存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及内控水平，化解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带来的不利影响，切实维

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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